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

定的说明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杭州众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条、《科创板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

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科创板上市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拟购买资产

应当符合科创板定位，所属行业应当与科创板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

且与科创板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主营业务整合升级和提

高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经审慎判断，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符合科创板定位，标的公司所属行业与上

市公司属于同行业，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主营业务整合升

级和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具体如下：

1、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符合科创板定位

标的公司是国内少数有能力批量供应 12 英寸 CMP 设备的国产设备厂商，

已切入国内知名先进存储厂商和逻辑芯片制造厂商，产品性能和技术指标已接近

国际先进水平。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同属于半导体设备领域企业。按照《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同属于“专用设



备制造业”中的“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代码：C3562），为国家发改委颁

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规定的鼓励类产业。根据《战略性

新兴产业分类（2018）》，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亦均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标的公司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

定》第五条中的“（一）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之“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符合科

创板定位。

2、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具有协同效应

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均为半导体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但在细

分产品类别、技术路径、具体应用场景和客户群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上市

公司在刻蚀与薄膜沉积等干法设备领域已具备国际领先的技术实力，而标的公司

则是国内少数掌握 12 英寸高端 CMP 设备核心技术并实现量产的企业。上市公

司与标的公司在产品品类、技术和研发、市场和客户资源、产品销售和供应链融

合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本次交易整合后，将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并提升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双方发展将围绕“更精密、更智能、更集

成”的核心逻辑，共同打造国际领先的半导体设备。

（1）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提高对客户的整体方案解决能力

芯片制造的工艺协同日益重要，单一设备的国产化难以满足先进晶圆厂对工

艺协同性、产线稳定性与整体效率的系统性要求。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

成为具备“刻蚀+薄膜沉积+量检测+湿法 ”四大前道核心工艺能力的厂商，成

功实现从“干法”向“干法+湿法”整体解决方案的关键跨越，助力上市公司优

化产品组合，提升整体解决方案的市场竞争力，从而降低客户导入和维护成本，

缩短客户工艺调试、验证周期，增强客户黏性，加速国产设备在产线的渗透并加

速业务拓展。

（2）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整合技术和研发资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可以共享各自的技术积累，缩短新产

品的开发周期，拓宽产品的覆盖范围，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同时，标的公司可借

助上市公司 20 多年不断完善的精密设备开发平台和高端制造的理念，特别是利



用上市公司现有的智能化、数据模拟和 AI仿真能力，实现更精准、更集成和更

智能的控制过程，在精准智能控制水平上对标国际先进设备。在先进封装领域，

针对低应力处理、多材料兼容、卓越平整性、超洁净集成的要求，双方可以依据

上市公司产品开发的“十大”原则，定向攻破关键部件，如抛光头、清洗系统等，

并与供应链紧密合作，共同开发对应的研磨垫，研磨液等。双方研发团队合并后，

可以利用各自在半导体设备行业深耕多年所积累深厚的技术经验，激发新的创新

思路，同时降低研发重复投入。

（3）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运营效率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业务规模得以扩大，产品线更加丰富，收入规

模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通过整合采购需求，可以提升对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降低关键零部件的采购成本。同时，上市公司具有成熟完善的内控体系、运营及

经营管理经验，可以对标的公司进行规范化整合，通过推行上市公司高标准治理、

健全的财务制度与风险控制机制，共享供应商资源、基础设施、实验室及开发测

试平台等方式，可以降低整体研发成本和运营管理成本，实现供应链协同及生产

效率的提升。此外，标的公司能够借助上市公司的资本市场平台进行融资，降低

资金成本，抓住行业发展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提升在 CMP设备领域的竞争力。

（4）本次交易有利于精准布局前沿技术、引领行业发展及提升验证效率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可以通过共建研发测试生产平台，打

破国产半导体设备研发与验证的效率瓶颈。此前国产设备企业较为分散，需在客

户端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完成初期的验证工作，制约了研发迭代与市场化进程。

通过本次交易，将原本需在客户端开展的工艺验证、稳定性测试等环节前置至公

司内部完成，提前解决设备潜在问题，大幅缩短验证周期。这种“需求前置”的

协同模式，依托上市公司在客户端的深厚积淀，双方共建的研发测试生产平台可

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整合研发力量提前布局前沿工艺，让研发方向更贴合实际应

用场景甚至领先于现有技术水平，大幅缩短研发周期与产品迭代时间，减少国产

设备企业与国际半导体设备巨头在研发积累上的差距。通过资源整合与平台赋能，

推动国产设备研发从“被动适配”转向“主动引领”，为半导体产业链协同发展

提供高效范式。



综上，标的公司符合科创板定位，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与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具有协同效应。本次交易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整合升级并提高持续

经营能力。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条、《科

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

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

则>第八条规定的说明》之盖章页）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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